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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 年 12 月 3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 年 12 月 2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5 年 3 月 11 日，公司收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2025 年 3 月 7

日出具的案号为（2024）苏 1311 民初 7469 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“本案按

原告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”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谭头元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江苏海澜正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史翠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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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3、 第三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郝小更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根据起诉状描述：“2017 年 9 月 19 日，被告一作为发包方，原告作为承包

方，就“翔盛脱硫工程”部分土建的设备供货、安装施工和技术服务，签订《施

工合同书》、《设备采购合同书》和《技术服务合同书》。合同约定工程总工期为

2017 年 9 月 15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；合同价款分别为人民币 6400000 元、

21964310 元和 1600000 元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入场施工，后 2018 年因受业主停产影响，双方对原告已

完成工作量、现场剩余材料确认后撤场。现项目已于 2020 年正常投入使用。但

是，被告一至今未向原告支付施工费用、设备采购费用和技术服务费用共计

10864605 元。而且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：“甲方（被告一）逾期付款超过 6 个月

的，乙方（原告）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额外支付合同总价 20%的违约

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，乙方有权继续向甲方追索损失”，故被告一

还应当承担合同总价的 20%违约金，即人民币 5992862 元。 

另外，本项目为被告一和被告二以联合体模式承接的总承包工程，被告二亦

因该项目获益，故被告二应当对上述费用的支付承担共同清偿责任。”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一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施工费用、设备采购费用和技术服务费用共计

10864605 元，违约金 5992862 元（违约金按合同金额 20%计）； 

二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律师费 70000 元； 

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 16927467 元。 

三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； 

四、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以上费用承担共同清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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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根据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显示：“原告湖南宏福环

保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海澜正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

院有限公司、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、江苏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管

理委员会、赛得利（江苏）纤维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
2024 年 12 月 2 日立案。原告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

讼费用通知后，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

释》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本案按原告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。”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暂未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并督促被告及时履行付款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4）苏 1311 民初 74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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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 

 

 

湖南宏福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3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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